
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函 

 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中央區

7樓 

承辦人：各承辦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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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2月4日 

發文字號：北市財產字第10410361100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1月22日主會財字第1041500002號書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

 

主旨：有關本府機關學校公務手機列帳疑義ㄧ案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  查

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本府消防局103年12月22日北市消企字第10339534100號函及行政

院主計總處104年1月22日主會財字第1041500002號書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緣於消防局函詢以搭配電信業者之月租費專案購置0元智慧型

公務手機之列帳疑義，為釐清合宜之列帳作法，本局前於103年12

月30日分別函請本府主計處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供財產列帳方

式供研議參考，嗣經上開二機關與行政院主計總處函復，本案以該

總處103年11月27日主會財字第1031500012號書函答復財政部國有

財產署意見為原則。 

三、依上開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11月27日書函（略以），現行電信業

者多約定每月應繳付定額通話費提供機關以優惠價格購置行動電

話機，實質上每月通話費包含手機購置費及通訊費，其性質類似資

本租賃概念，惟因其最低使用年限不長（與手機綁約期間相差不

多），金額相對不重大，及購置費、通話費衡量有其困難等，現行

機關多直接以優惠購買價格登帳管理，又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

點規定，動產應按原價計價（實際支付取得之對價），基於簡化處

理及落實財物管理，建議由機關直接以取得之優惠價格列帳，並善

盡財物管理之職責。 



四、本府機關學校公務手機列帳方式，既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函復以上開

原則列帳，嗣後請依該總處103年11月27日函示意見辦理。 

 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財政局除外) 

副本： 


